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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陳報另案逾期陳報另案監聽證據監聽證據

能力之研究能力之研究
－以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8 條之 1 第 1 項立法後我國實務見解為中心－以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8 條之 1 第 1 項立法後我國實務見解為中心 11

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下稱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立法前，我國實務對
於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見解分歧，雖然在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修法通過後提
供了「原則排除，例外允許」的判斷標準，但修法後我國實務見解對於逾期陳

報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判斷卻出現應依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排除及依照刑事
訴訟法第158條之4予以採用兩種不同見解，實務上對於修法後另案監聽證據能
力判斷適用法條的衝突即為本文所討論之重點。本文先從我國證據禁止之理論

及模式開始，進而針對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進行研究及分析我國實務運作上
衝突之原因，最後提出本文淺見，以供未來實務運作及修法參考。

提 要

1. 本文所指之逾期陳報，指未依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在合法監聽的過程中發覺非通訊監察書所記載之罪
名後，於7日內向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院陳報之情形；本文所稱之另案監聽，指偵查機關向法院合法聲請
通訊監察書而進行監聽之情形，偵查機關基於惡意向法院聲請通訊監察書執行監聽之情形不在本文討論

之範圍，為我國學說有眾多對於在合法監聽下取得非通訊監察書所載之罪名及或違法監聽取得證據之類

似名詞，有興趣的讀者可見徐祥，違法通訊監察證據排除之類型化研究，私立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民國104年7月，頁258；另民國103年1月29日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立法後我國相關之實務見
解眾多，本文研究之重點為最高法院107年臺上字第2345號判決、107年臺上字第3052號判決、臺灣高等
法院107年上訴字第2522號判決及107年上訴字第3020號判決，併此敘明。另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細心校
稿，使本文內容更為充實完整，作者在此表達最誠摯之謝意，惟文責自負，特此敘明。

2.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96年班，現為憲兵訓練中心教學組通識小組少校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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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監聽是司法人員針對被監聽者若有從事

犯罪監聽行為時，以科技器材監聽其通訊內

容，而進行偵查犯罪1。又依通訊保障及監

察法（下稱通保法）第3條第1項及第13條第

1項之規定可知監聽屬於通訊監察所規範之

一種強制處分，若合法監聽下取得通訊監察

書所載之案件資料本得作為證據，但若聽到

通訊監察書所載以外之案件是否得作為證據

則有不同的看法。

在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增訂前，我國

對於另案監聽及另案監聽所得之證據其證據

能力之判斷多依據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

法）第158條之4判斷。由於偵辦案件使用強

制處分之類型甚多，違法情況不勝枚舉，在

通保法沒有特別規定的前提下交由法官視違

法情節個案衡量，是達到終局決定證據應

否禁止使用的其中一種方法。然在民國103

年針對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判斷，立法院

已三讀通過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為我

國針對另案監聽證據能力判斷標準的明文

化。

惟立法後實務上對於逾期陳報另案監

聽證據能力之判斷上卻存有不同之見解，

縱使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依

第五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執行通訊監

察，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者，不得作為證

據。但於發現後七日內補行陳報法院，並

經法院審查認可該案件與實施通訊監察之

案件具有關連性或為第五條第一項所列各

款之罪者，不在此限。」明文規定另案監

聽證據除非在執行機關發現後7日內陳報法

院並經過法院審查後始有證據能力，但修

法後我國實務對於逾期陳報另案監聽證據

能力之判斷卻出現歧異，有認為應照通保

法第18條之1第1項予以排除者，亦有認為

得依照刑訴法第158條之4權衡者，為何實

務見解對於逾期陳報之另案監聽證據能力

看法有所分歧？是否是通保法第18條之1

第1項存在什麼問題？即為本文所討論之重

點。

貳、 從我國證據禁止理論檢視通

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

強制處分，乃國家機關追訴犯罪時，為

保全被告或蒐集、保全證據之需要，而對受

處分人施加之強制措施，其目的不外乎保全

被告或證據2。而取得之證據是否具備得在

法庭上使用之證據能力，端視該證據依據證

據禁止理論是否排除使用。監聽屬於強制處

分之一種，判斷另案監聽證據是否具備證據

能力，是否應一律排除，亦須從證據禁止理

論出發。

1. 陳仟萬，《論監聽與錄音》，法令月刊第49卷第3期，民國87年3月，頁7。
2.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9月8版，第3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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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證據禁止理論之簡介

證據禁止係指禁止特定證據之蒐集、取

得、提出或採用之法則，不但排除違法取得

之證據，使之不得做為認定犯罪事實之憑

據，限制國家機關本於職權發現事實真相之

義務，並且同時設定法官自由心證原則的外

在界線3。證據禁止又可下分為證據取得禁

止及證據使用禁止之兩個概念，前者係規範

國家追訴機關取得證據之過程，後者係禁止

法院將已經取得之特定證據作為裁判之基

礎。證據使用禁止，詳言之，規範對象為法

院之審判行為，即禁止法院在審判程序中，

使用已取得之特定證據，法院不得將該特定

證據採為裁判之基礎，而應排除之。證據使

用禁止有可再分為「依附性證據使用禁止」

及「自主性證據使用禁止」，分述如下：

(一) 依附性證據使用禁止

依附性證據使用禁止又稱為非自主性

證據使用禁止，此類型證據禁止之效果係緊

接著國家機關違法取證之事實而來，亦即依

附於違法取證而來的禁止使用之效果。若法

律已明文規定某種違法取得之證據，絕對禁

止使用而予以排除時，亦屬於依附性證據使

用禁止之種類4。

(二) 自主性證據使用禁止

儘管國家取證之過程中並未違法，但

基於其他更高的價值、目的之維護，也有可

能禁止法院使用特定之證據，由於此類型之

使用禁止具有自主性（不以國家機關違法取

證為要件），因此稱為自主性之證據使用禁

止，證據是否使用之判斷標準在於使用證據

侵害之基本權與保障之公共利益何者為優

先5。

二、證據禁止之模式

由於自主性證據使用禁止在取證過程

中並未違法，對於其是否可以使用需考慮

是用該證據是否可能單獨構成一次隱私權

之侵害，若是被告所犯為輕罪，則若使用

該證據對被告造成之權益侵害超過其所能

保全之法益，該證據則無法使用；反之若

為重罪，其所得之證據自得以使用。而依

附性證據使用禁止所處理者為辦案人員違

法取證後，該證據是否可以使用，其運作

模式如下：

(一) 絕對排除模式

禁止使用違法取得證據之原因在於人

權保障，若認為違法取得證據之手段或使用

該證據將造成對於憲法所保障基本權嚴重

3.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冊》，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9月8版，頁11。
4. 通保法第18條第3項規定：「違反第五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
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或其他用途，並依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予以銷燬

（第三項）」若違反通保法第5條、第6條及第7條之規定進行監聽所取得之內容或衍生之證據，於後續司
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作為證據使用。前揭不得作為證據或其他用途之效果，係依附於機

關違法監聽而來，故亦屬於依附性證據使用禁止之態樣之一。

5. 同註3，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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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將絕對禁止其證據之使用。例如刑

訴法第98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出以懇切

之態度，不得用強暴、脅迫、利誘、詐欺、

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之方法。」及第156條

第1項：「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

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

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

據。」其禁止使用非任意性自白之目的，

所要保護者乃被告基於自由意志所為陳述

之權利，若以不正之方法詢問被告乃對於

其自由權利有所侵害，因此不但禁止不正

之詢問，也禁止法院使用出於不正詢問之

自白6。

若偵查機關違法取證惡性重大，縱使法

無明文，實務上亦認為基於保障之考量應排

除違法取得證據之使用。例如2014年之前儘

管對於另案監聽所得之證據其證據能力之判

斷法無明文，但最高法院仍指出，若執行監

聽機關假借A案向法院聲請通訊監察書，而

實際上卻對B案進行監聽時，此監聽過程自

始不符正當法律程序，且執行監聽機關惡性

重大，應絕對排除其證據之使用，以達人權

保護之目的7。

絕對排除模式之優點在於能有效嚇阻非

法舉證及控制法官裁量權，惟缺點在於效果

過於嚴厲，未針對違法情節之輕重及行為人

所犯罪名進行區別，且若一律將違法取得之

證據進行排除，可能將導致有罪者倖逃，而

降低其排除證據之可能8。

(二) 相對排除模式

以錄音內容與筆錄不相符為例，刑訴

法第100條之1第1、2項規定：「訊問被告，

應全程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

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不在此限。

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

不相符者，除有前項但書情形外，其不符之

部分，不得作為證據。」

此種模式無絕對排除之缺點，但若法

官考量違法者主觀意識、違法的嚴重性及被

告所犯罪行等因素，適當運用裁量權，檢警

人員可能會擔心其行為可能導致證據被排除

之情況，同樣能嚇阻檢警違法行為。但其缺

點在於若法院排除證據之規則被檢警機關發

現，可能會導致規定之架空。例如在殺人罪

等重大案件，法院若習慣性地以罪刑重大為

由而不排除證據，檢警得知法院習慣後，可

能會認為對於殺人等重大案件，縱使違法舉

證，所得之證據亦不會被排除，將架空規

6. 同註2，第607頁。
7. 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2633號判決：「…如若係執行監聽機關自始即偽以有本案監聽之罪名而聲請核

發通訊監察書，於其監聽過程中發現另案之證據者，因該監聽自始即不符正當法律程序，且執行機關之

惡性重大，則其所取得之監聽資料及所衍生之證據，不論係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五項增訂之

前、後，悉應予絕對排除，不得作為另案之證據使用…」

8.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刑事訴訟法（上）》，承法數位文化有限公司，西元2013年9月2版，第1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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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9。

(三) 權衡模式

對於違法取證所得之證據是否可以

使用，均需個案衡量，衡諸具體案情並權

衡國家公共利益及個人利益之保障，才能

判斷證據是否應禁止使用，此模式之缺點

在於衡量結果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但因為

其具有彈性的優點，故備受實務青睞10。刑

訴法第158條之4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

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

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

護。」為我國權衡模式的代表立法，明定

違法蒐集取得之證據，除法律已明文禁止

其使用外，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

維護。

不論是絕對排除、相對排除模式或權

衡模式，證據是否排除均係以檢警機關違法

取證為前提，反之若欲判斷檢警機關合法取

得之證據是否得以使用，由於係屬自主性證

據使用禁止之類型，並不適用上述三種模

式。

三、證據禁止理論之功能

若將取得之證據排除，可能會使有罪的

被告逍遙法外，造成實體真實難以被發現，

但基於以下原因世界各國仍普遍承認證據禁

止理論：

(一) 發現真實說

證據禁止以往最常被提及的功能莫過

於保障實體真實發現之可能性，換言之，特

定證據本身之虛偽或然性過高，因此概括的

排除在得為判決基礎之事實之外，其中又

以非任意性自白之排除為代表11（刑訴法第

156條第1項）。

(二) 保護個人權利說

若以禁止使用非任意性自白的規定為

例，其所要保護者乃被告之意思決定及意思

活動之自由權利，而不正之訊問方式乃對於

自由權利之不法侵害，並且違反人性尊嚴之

保護，因此法律既禁止不正之訊問，也禁止

法院使用出於不正訊問之自白12。

(三) 導正紀律說

此說認為禁止使用違法取得之證據，

才能自始消除追訴機關違法取證之誘因，進

而導正其紀律。亦即透過證據使用禁止之機

制，檢警即使迫於外界破案壓力或純為一己

之績效，也沒有誘因要違法取證，因為縱使

取得亦無法使用13。

透過上述的介紹可知，我國之證據禁

止理論可細分「依附性使用禁止」及「自主

9. 同註8，頁110至111。
10. 同註2，第7頁。
11. 同註3，頁19。
12. 同註11。
13. 同註3，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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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證據使用禁止」，若國家機關違法取證，

係屬「依附性使用禁止」所討論之範疇，在

我國刑訴法判斷是否排除之模式計有絕對排

除模式、相對排除模式及權衡模式等三種；

若國家機關合法取證則屬「自主性使用禁

止」，需權衡「訴追利益」及「人權保障」

後進一步判斷證據是否可以使用，而兩者之

目標均係達成實體真實之發現、人權保障及

導正辦案人員之紀律。

參、 修法後我國實務見解對於另

案監聽證據能力適用法條之

衝突

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立法之目的，原

本即係針對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判斷予以明

文化，惟實務上對逾期陳報另案監聽證據能

力之判斷仍有歧異，在適用法條上出現兩種

不同的看法14：

一、仍依刑訴法第158條之4權衡後採用

(一) 最高法院106年臺上字第4011號判決

判決中認為縱使執行監聽之機關發現

另案監聽之證據並未陳報法院認可，但執行

監聽機關原本就難以掌握監聽之內容，加上

販賣毒品屬於通保法第5條第1項所列之重

罪，故仍得用刑訴法第158條之4判斷另案監

聽之證據能力15。

(二) 最高法院107年臺上字第2345號判決

判決中認為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並

未排除刑訴法第158條之4之適用（惟理由並

未說明），在本案中另案監聽證據之取得係

在合法監聽之過程中（偵查機關並非出於惡

意），又另案監聽之內容係通保法第5條所

列舉之重罪，基於另案扣押及善意例外之法

理應予以使用16。

二、依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排除

(一) 臺灣高等法院107年上訴字第2522號

判決

本判決認為在卷內既查無執行監聽機

14. 國外學說對於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亦有不同看法，以美國為例，可區分為無限制說、嚴格限制說、折衷說
等3說，礙於篇幅無法多作論述，有興趣的讀者歡迎參閱吳巡龍，《監聽偶然獲得另案證據之證據能力–
評新通保法第18條之1》，檢察新論第16期，2014年7月，第33頁。

15. 「…雖係『另案監聽』所附帶取得，且未經執行機關報由檢察官陳報法院審查認可，惟基於偵查作為具
浮動性，偵查機關實無從事先預測或控制監聽內容及可能擴及之範圍，加以販賣毒品係嚴重危害社會治

安之重罪，相關之通訊內容如未即時擷取，蒐證機會恐稍縱即逝，應容許法院於審判時適用刑事訴訟法

第158條之4權衡理論判斷有否證據能力…」
16. 「…但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第1項本文之規定，並未排除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之適
用，斟酌執行機關著重在被告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之偵查，並非利用他案合法監聽時而有意

附帶達到監聽被告之目的，其未陳報法院審查係出於過失，並無故意不報請審查之意；而違反森林法第

52條本屬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第17款所得實施通訊監察之罪名，且竊取森林主產物對國家森林
資源及水土保持與生態平衡均產生嚴重影響，是執行機關如依法定程序陳報法院審查認可，依形式觀

之，法院應無不予認可之理由，基於另案扣押相同之法理及善意例外原則，認附表二通訊監察譯文，均

有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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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陳報另案監聽證據之紀錄，已明顯違反通

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之規定，若容許此等未

及時審查之證據仍得依權衡理論而又具有證

據能力，不但架空條文之要求，更使法官錯

失審查之第一時間，故於本案應一律排除其

證據能力，但在其他之案件仍得作為證據使

用17。

(二) 臺灣高等法院107年上訴字第3020號

判決

本判決則認為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

為對於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法定排除規定，

對於另案監聽之證據若未於7日內補行陳報

法院，即不得作為證據，無權衡法則之適

用18。

肯定說承襲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立

法前我國實務對於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見解

19，認為另案監聽是否有證據能力應先判斷

本案監聽是否具備合法性，若執行監聽機關

自始假藉本案監聽之罪名而核發通訊監察

書，由於此種監聽自始即不符合正當法律程

序，且執行監聽機關惡性重大，基於憲法對

於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之保障，應不得再

以刑訴法第158之4條權衡其證據能力，而應

予以絕對排除20。若是以合法前提下進行之

監聽，由於監聽本身具有不確定性，偵查機

關於執行監聽時無從控制或預測監聽可能擴

及之範圍，基於「另案扣押」、「善意例

外」等法理，應容許將該另案監聽所偶然獲

得之資料作為證據使用21。更有論者認為另

案監聽既然是以合法監聽為前提，並不存在

證據禁止之疑慮，其證據是否可以使用之判

斷係屬自主性的使用禁止審查，自不會淪為

僵化的絕對排除，進一步肯定最高法院判決

肯認權衡法則與通保法第18條第1項之相容

17. 「…復觀諸卷內均無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向法院補行陳報的證據，足認本件通訊監察譯文如用以作為被告
李德意施用第一級毒品犯嫌之證據，因違反上述7 日內陳報法院之規定，而此期限顯然是立法者所設定必
須由法官得以事前審查之規定，否則如未即審查，豈非任由執行通訊監察者對於另案監聽所得漫無止境

的繼續偵查？如容許雖未陳報仍得權衡後取得證據能力，豈非架空該7日的要求，更使得法官錯失在當時
即得審查是否與本案監聽具有關聯性或獨立得為合法監聽的要件，從而不應再以權衡後取得證據能力，

而應一概認定無證據能力。但須說明者，除有其他違法事由，否則不影響作為訴外人謝德樹販賣第一級

毒品犯嫌之證據能力，自屬當然…」

18. 「…故於通保法新法施行後，就另案監聽之內容，若未符合但書之規定於7日內補行陳報並經法院審查認
可，即不得作為證據，係採法定排除，而不得權衡作為證據…」

19. 例如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2633號判決：「…則基於與『另案扣押』相同之法理及善意例外原則，倘若
另案監聽亦屬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得受監察之犯罪，或雖非該條項所列舉之犯罪，但

與本案即通訊監察書所記載之罪名有關聯性者，自應容許將該『另案監聽』所偶然獲得之資料作為另案

之證據使用…」及最高法院97年度台非字第549號判決：「…而同屬刑事強制處分之搜索、扣押，則於刑
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明定，允許執行人員於實施搜索或扣押時，對於所發現『另案應扣押之物』以

立即採取干預措施而扣押之，分別送交該管法院或檢察官（學理上稱為『另案扣押』）…」。

20. 楊雲驊，《另案監聽－評最高法院九七年台上字第二六三三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第114期，2008年10
月，頁171。

21. 吳燦，《新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十八條之一之適用》，檢察新論第16期，2014年7月，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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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22。亦有論者認為，偵查機關在偵辦重大

犯罪（尤其是毒品）使用監聽能夠有效提升

破案率，縱使監聽的過程難免會侵害人權，

為考量監聽係偵辦犯罪必要之惡，一律排除

另案監聽之證據可能對於偵辦案件造成窒礙

23，對於合法監聽下所得另案監聽證據能力

均抱持肯定之見解。

惟筆者認為前揭以「另案扣押」為由

承認另案監聽有證據能力可能在論理上有

所不周。「搜索扣押」與「通訊監察」原

本即屬於不同類型之強制處分，除了少數

無令狀搜索的情況24，搜索發動前亦須由執

行機關向法院聲請搜索票，然執行搜索的

過程中若是發現「另案應扣押之物」時，

執行搜索人員亦得依刑訴法第152條為另案

扣押25。儘管於搜索票上並未授權，但若有

充分理由相信另案扣押之物若向法官聲請

搜索扣押，法官也會准許，基於避免訴訟

資源浪費及訴訟經濟之前提下，得允許另

案扣押之證物作為證據使用26。通訊監察與

搜索雖同為干預人民基本權之強制處分，

但前者干預之程度遠甚於後者，故於通保

法第5條第1項規定除了針對侵害法益重

大之重罪始得發動搜索外，尚須符合必要

性、急迫性等原則。當執行監聽之機關於

執行監聽結束後查看監聽結果始發現另案

監聽之證據時，整個犯罪過程早已結束，

殊難想像該證據會具有立即扣押之必要性

或急迫性。況且若聽聞之犯罪類型並不屬

於通保法第5條第1項所列之重罪，由於立

法者已清楚表示對於非重罪不得以監聽為

取得證據之方式，法院又如何將另案監聽

到非重罪之證據類推適用另案扣押而使其

具有證據能力？故應認為另案監聽與另案

扣押屬不同概念，不得類推適用而取得證

據能力，以符合強制處分法定主義及令狀

原則之要求27。

肯定說在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立法

後，其見解仍與立法前大同小異28，對於立

法前之見解未能有更完整的補充，況且於另

案監聽證據能力判斷的條文明文化之後，為

何不依現行條文進行判斷亦未見更具體的理

由，是一個較為可惜的地方。但探討逾期陳

報另案監聽所得之證據使否可以使用，首先

即須判斷逾期陳報另案監聽所得之證據係屬

合法或非法，才能進一步判斷應依據何種模

22. 莊佳瑋，《另案監聽未經陳報認可之證據能力－以實務見解發展為中心》，法務通訊第2933期，第4版。
23. 立法院公報第103卷第8期，頁354。
24. 如刑訴法第130條、第131條第1、2項、第131-1條。
25. 刑訴法第152條：「實施搜索或扣押時，發見另案應扣押之物亦得扣押之，分別送交該管法院或檢察官」
26. 楊雲驊，《失衡的天平－評新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檢察新論第16期，2014年7月，頁5。
27. 黃朝義，《刑事訴訟法》，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9月5版，頁335。
28. 對於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看法，最高法院之見解與修法前並無太大差異。呂育陞，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
研究，中央警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103年12月，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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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認定證據是否可以使用。

肆、 另案監聽證據能力判斷之淺

見

若證據之取得係基於國家機關違法取

證，其證據能力之判斷係屬「依附性證據使

用禁止」，若無法律規定始得依刑訴法第

158條之4權衡之；反之若國家機關取證合

法，但在證據使用上可能會構成基本權獨

立之侵害時，此時依「自主性證據使用禁

止」，若訴追利益大於基本權之保障時其證

據即得以使用。另案監聽證據既係在合法監

聽下所取得之證據，筆者在此提出以下幾點

淺見供參：

一、 通保法第18條之1應優先於刑訴法第158

條之4

(一) 特別法應修先於普通法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規定：「法規

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

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

應優先適用」，又稱為「特別法優先普通法

原則」之依據。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之成

立，係以兩種以上法律就「同一事項」均有

規定，且規定之內容不同時，此時特別法之

規定應優先於普通法使用29。

由於判斷證據是否可以使用考量因素眾

多，在法條有限的情況下，為避免法官對

於證據之取捨無依據可循，刑訴法第158條

之4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

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

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

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在法律（不以

刑訴法為限）對於證據能力之判斷沒有特別

規定，自得交由法官判斷該證據是否可以使

用。在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立法前，我國

法律尚無針對另案監聽證據能力有明文規定

之法條，法官對於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判斷

自得依照刑訴法第158條之4做判斷。然通保

法第18條之1第1項立法後，針對另案監聽證

據能力已有明文規定，依照「特別法優先普

通法原則」，對於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判斷

自應優先適用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30，而

排除刑訴法第158條之4關於權衡法則規定之

適用31。

29. 最高法院106年台非字第259號判決。
30.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36號研討結果：「倘若屬於本案依法定程
序監聽中偶然獲得之另案證據，即在通訊監察過程中，得知在本案通訊監察目的範圍以外之通訊內容，

此種監察所得與本案無關之通訊內容，如涉及受監察人是否另有其他犯罪嫌疑時，應依103年1月29日修
正、同年6月29日生效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8 條之1第1項之規定，該些內容不得作為證據，但於發現
後7日內補行陳報法院，並經法院審查認可，得作為證據」

31.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上）》，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9月15版，頁369。換言之，通
保法第18條之1有關證據能力之規定，屬於刑訴法第158條之4「法律另有規定」之情形，故逾期呈報另案
監聽所得之證據、與監聽目的不符所取得之監聽資料、違法監聽所得之證據及衍生之證據，一概不具證

據能力。參閱李惠宗，《憲法要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9月7版，頁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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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與刑訴法第

158條之4適用前提不同

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

「依第五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執行通訊

監察，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者，不得作為證

據。但於發現後七日內補行陳報法院，並經

法院審查認可該案件與實施通訊監察之案件

具有關連性或為第五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之罪

者，不在此限。」所適用之前提係在合法執

行監聽的情況下若取得非通訊監察書所載之

內容，屬於上述自主性證據使用禁止所討論

之範疇，若執行監聽機關以非法的方法取得

上開內容時，屬於依附性證據使用禁止之範

圍，則並非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要討論

的範圍。而適用刑訴法第158條之4之前提除

了法律無規定外，執行監聽機關違背法定程

序取得之證據，其證據能力之判斷應依依附

性證據使用禁止。另案監聽之發生既然係以

合法監聽作為前提，其證據是否可以使用應

衡量「訴追利益」與「人權保障」何者為優

先，自無適用刑訴法第158條之4之餘地32。

退步言之，縱使有論者認為另案監聽證

據能力之判斷仍可適用刑訴法第158條之4

者，亦無法得出「逾期陳報另案監聽證據能

力」可適用刑訴法第158條之4之結論。若違

反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但書之情形，係在

取得另案監聽後未於7日內陳報法院，屬於

使用合法手段取得證據在先，之後才發生違

反陳報之規定；換言之逾期陳報（違法）係

發生在取得另案監聽證據（合法）之後，此

與刑訴法第158條之4「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

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之「違

背法定程序在先」、「取得證據在後」為截

然不同之模式，故縱使是逾期陳報之情形，

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判斷仍應適用通保法第

18條之1第1項。

二、 逾期陳報另案監聽證據一律排除過於嚴

厲

欲使另案監聽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依照

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係指另案監聽

之證據原則上無證據能力，只有在發現後7

日內陳報法院並經審查核可後使用證據能力

之「原則排除，例外允許」之立法模式，否

則就必須排除其證據能力，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上訴字第2522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上訴字第3020號判決均主張應依法將

逾期陳報另案監聽之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然

如此嚴厲之效果是否為妥適之立法容有討論

空間。

承前所述若辦案機關違法取證，其證據

是否排除其模式可分為「絕對排除模式」、

「原則排除例外允許模式」及「權衡模

式」，前兩種模式之目標均是避免偵查機關

違法取種情節重大，侵害人民基本權甚鉅，

故立法排除（或在某種條件下允許使用）證

據之使用。在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立法前

32. 參見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2633號判決及97年台非字54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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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實務見解及通保法第18條之1第3項對於

違法監聽所得之證據予以排除，均認為違法

監聽侵害憲法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

權甚鉅，故所得之證據應予以排除使用，以

貫徹對於基本權之保障。

但逾期未陳報另案監聽所得之證據，其

立法模式若比照刑訴法第98條及第156條第

1項違反被告自白任意性絕對排除證據能力

之立法模式，似乎過於嚴厲33。蓋此種情形

並非執行監聽之公務員於偵查階段有違法行

為，只是在取得另案監聽之證據後違反陳報

時效之規定，行為本身並未侵害到憲法所保

障之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若在立法上將

這種違反陳報時效之情形所產生之效果比照

違法監聽，所得證據一律不得使用，有違比

例原則。解決之道或可參照刑訴法第131條

第4項，執行刑訴法第131條第1項及第2項之

證據未陳報該管法院，審判時法院得宣告所

扣得之物，不得作為證據，將逾期陳報另案

監聽證據能力之判斷於審判階段交由法院即

可。

三、 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判斷回歸法院判斷

即可

最後，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前段規

定，執行監聽過程中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

者，能否作為證據使用並非依照權衡理

論，應依「自主性證據使用禁止理論」針

對「使用另案監聽證據是否可能侵害憲法

保障之基本權」及「使用另案監聽證據所

欲達成之訴追利益」進行判斷。然而另案

監聽證據之取得係在合法監聽過程中，執

行監聽機關意外得知非通訊監察書所載之

案件，本身並不存有執法人員違法之情

形，判斷偵查機關未違法取得之另案監聽

證據有無證據能力，應依「自主性證據使

用禁止理論」，交由法官權衡「使用另案

監聽證據是否可能侵害憲法保障之秘密通

訊自由及隱私權」及「使用另案監聽證據

所欲達成之訴追利益」，以決定另案監聽

所得之證據是否得以使用。故筆者贊同廢

除通保法第18條之1之見解34，認為只要在

審理程序中交由法院判斷另案監聽證據所

涉及之證據是否具有較高之訴追利益（例

如是否為通保法第5條第1項所列之罪）以

及使用該另案監聽證據是否會造成憲法所

保障之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再次侵害進

行判斷，若訴追利益較大者，則另案監聽

之證據自有證據能力。

33. 縱使是贊同逾期陳報另案監聽應依據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排除證據能力之見解，亦承認其在其他案件
仍得作為證據使用。參照臺灣高等法院107年上訴字第2522號判決：「…除有其他違法事由，否則不影響
作為訴外人謝德樹販賣第一級毒品犯嫌之證據能力，自屬當然…」

34. 法務部103年10月16日修正草案建議刪除通保法第18條之1內容摘要：「合法取得涉及另案之不法證據，
如不得作為他用，無異掩飾該等犯罪與不法行為，嚴重影響社會秩序與安定，侵害安分守法人民之權益

甚鉅，亦可能傷及民眾之法律感情。況且現行條文第十九條至第二十八條規定，對於違反本法或其他法

律之規定，已明定刑事與民事責任，且違法監聽取得之資料，亦得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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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陳報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研究－以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第1項立法後我國實務見解為中心逾期陳報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研究－以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第1項立法後我國實務見解為中心

伍、結論

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原本係針對另

案監聽證據能力之立法，基於人權保障之

目的，原則上否定另案監聽之證據能力，

唯有在7日內陳報法院並通過審查後始例

外得作為證據使用。惟立法後我國實務對

於另案監聽證據能力適用法條上仍產生分

歧，透過本文的研究，筆者提出以下幾點

意見：

一、 逾期陳報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判斷應依

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

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立法前，由於對

於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判斷法無明文，致使

學說及實務有諸多不同意見，但在通保法第

18條之1第1項明文立法後，由於本法既係針

對合法監聽下所得非通訊監察書所載之資料

其證據能力之判斷，自應優先適用。又由於

刑訴法第158條之4係針對法無明文之情況

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得交

由法院審酌有無證據能力，故適用本條之前

提為「法無明文」及「公務員違法取證」。

民國103年1月29日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立

法後，對於另案監聽證據能力已有明文規

定，自應排除刑訴法158條之4，又另案監聽

證據之取得係基於合法監聽，並未存在有違

法取證之情形，逾期陳報亦發生於證據取得

之後，與條文規定均不相符，故本文認為，

對於逾期陳報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判斷應排

除刑訴法第158條之4，回歸通保法第18條之

1第1項進行判斷，始能貫徹立法意旨，亦較

能保護憲法對於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之保

障。惟「逾期陳報」係發生於取得另案監聽

證據之後之情形，儘管依法規定必須予以排

除使用，但對於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之侵

害較為輕微，建議能將此種情形下證據能力

之判斷交由法院較為妥適。

二、另案監聽證據應由法官判斷其證據能力

另案監聽證據之取得係發生於合法監

聽之過程，判斷該證據是否可以並非依照

刑訴法第158條之4或依附性證據使用禁止

之理論進行判斷，係屬於自主性證據使用

禁止之範疇，由於未發生辦案人員違法取

證之情事，取得另案監聽證據之過程亦未

發生侵害基本權之情形，若依現行通保法

第18條之1第1項「原則排除例外允許」

之立法模式，不論是實體真實的發現、人

權保障或導正紀律等目標均難以達成。筆

者淺見，對於另案監聽證據能力之判斷應

回歸學理「自主性證據使用禁止」，考量

使用該證據是否會對於憲法保障之基本權

（如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構成獨立之

侵害？若可能造成侵害，其侵害是否高於

使用該證據要保障之法益（例如是否為通

定決定其有無證據能力，對於隱私權之保障與公權力行使之界線已有完整而平衡之規範，現行條文時無

規定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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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法第5條第1項所列之重罪35）？若法官認

為係肯定之結果，則該另案監聽之證據具

有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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